附件1

_________市（州）_________年度农业产业化项目银行贷款贴息资金汇总表
审核单位（盖章）：   市（州）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经办（签字）：

审核单位（盖章）：   市（州）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经办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、户、人、元/户
	项   目   情   况
	项目实际落实贷款
	市（州）审定贷款规模
	当期基准利率(‰.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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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请省财政贴息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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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

实施地
	达产后年销售收入
	达产后年创利税
	带动农户
	其中脱贫户
	带动农户户均增收
	带动农户总增收
	贷款

银行
	贷款

种类
	贷款

时间
	贷款主要

用途或实施内容
	总量
	其中：固定资产投资贷款
	三大主粮流动资金贷款
	油菜流动资金贷款
	大豆流动资金贷款
	现代农业种业
	现代农业烘干冷链物流
	农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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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户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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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相关人员签字并盖单位公章。

附件2

承诺书

本人（企业、合作社）：  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（组织机构代码）：
             ，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
本人（企业、合作社）承诺在申报2026年农业产业化银行贷款贴息时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若发现材料存在虚假、瞒报等情况，本人（企业、合作社）自愿放弃本次申报，退还获得的财政补贴资金，并承担违规违法责任。

承诺人签章（捺印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 日

附件3
信用报告异议信息专项证明（格式）

信用报告类型：个人  或  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     号

	借款人名称
	
	身份证号码

(贷款卡编码)
	

	借款人联系电话
	
	受理时间
	

	接受此证明的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
	

	信用报告中异议信息描述（应明确“信用报告记录编号”、“业务号”、“开户日期”、“贷款发放日期”、“金额”等定位要素）：



	固定资产贷款核实情况描述（应明确“异议记录的业务号码”、“开户日期”、“贷款发放日期”、“金额”等定位要素）：



	出具机构业务承办部门（人民银行）
	

	业务承办部门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业务承办部门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（出具机构行政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。一份借款人持有，另一份出具单位留存。

2.此证明仅作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核实之用，不作为其他用途。


